附件3

2025年东莞市青少年机器人竞赛优秀组织奖评审要求

1、 参评条件
参评单位需参加2025年东莞市青少年机器人竞赛。
2、 评审细则
（一）参赛队伍得分
参赛单位参加2025东莞市青少年机器人竞赛的天宫建设、智慧城市、机器人绘画、道路工程、楚汉争霸、重装机兵六个项目，每支参赛队伍计2分。
（二）参赛获奖得分
[bookmark: _GoBack]在2025年东莞市青少年机器人竞赛的天宫建设、智慧城市、机器人绘画、道路工程、楚汉争霸、重装机兵六个项目中，参赛队伍获得一等奖的参赛单位计10分/项、二等奖计7分/项、三等奖计5分/项。
（三）其他得分
师生遵守赛场纪律、竞赛要求的，参赛单位计3分；师生未能遵守赛场纪律、竞赛要求的，参赛单位不得分。
三、评审数量
对所有参赛单位按照参赛成绩、获奖情况进行积分评审，入选数量不多于参赛单位总数量的10%。
